比价文件

根据我公司与盘锦市医疗保障局签订的《2026年盘锦市职工高额补充医疗保险承办协议书》（合同编号：2026-2111-002）内相关约定，需开展宣传折页印制工作。现通过比价方式确定供应商，欢迎符合条件的单位报价。
一、项目名称

盘锦市职工高额补充保险服务指南宣传折页印刷设计采购项目

二、项目主要内容

采购内容：宣传折页印制（包含排版调整、印制、包装及配送）；

印制数量级规格：详见附件《供应商比价报价单》；

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20个工作日内完成交付；

交货地点：盘锦市兴隆台区市府大街38号3楼社会保险业务部。
三、技术、服务要求
印刷字迹清晰、色彩饱满，无重影、污损，裁切符合标准；材质、规格须严格符合需求清单要求，不得擅自更改。批量印制前，供应商需提供最终定稿样品，经我方确认后方可开机印刷，按1000份/包进行包装，并配送至指定地点，包装应防潮、防折。

同时供应商应指派一名专员，与我公司相关人员对接，以便沟通订购及送货等事宜。

报价公司要求

1.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2.经营场所在辽宁省范围之内；

3.价格合理，服务优质，专业高效。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供应商征集方式及报价要求

供应商采用公开征集方式，凡有意向参加本采购项目的供应商需按要求填写《供应商比价报价单》，满足资质要求的相应证明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等，报价应为一次性不得更改的价格。报价单要加盖报价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否则视为无效报价。

五、报价时间

供应商在收到比价通知书后三日内将报价单送到或邮寄到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盘锦中心支公司。

六、报送地点

盘锦市兴隆台区市府大街38号，联系人：王小飞，联系电话：18942789360。

七、选定方式
在满足技术服务要求及资质要求的前提下，原则上按报价最低确定成交供应商。若出现恶意低价或无履约能力情况，我方有权否决并依次递补。

八、其他说明

我公司不负责参与比价单位准备材料和递交材料等所发生的任何成本和费用。

附件：1.供应商比价报价单
                 人保健康盘锦中支社会保险业务部

附件：1供应商比价报价单

供应商比价报价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技术规格及参数要求
	数量
	单位
	单价 （元）
	小计 （元）
	备注

	1
	宣传
折页
	展开尺寸：360*260mm
折叠方式：三折页

封面：单面覆亚膜

制版：胶片制版
	100000
	份
	
	
	需提供排版微调服务

	2
	设计排版调整费
	在甲方提供初稿基础上进行最多3次排版调整，直至定稿。
	1
	项
	
	
	如无需重大重设计，此项可免费

	3
	包装及配送
	按1000份/捆进行防水包装，并配送至盘锦市兴隆台区市府大街38号三楼社会保险部。
	1
	项
	
	
	

	合计
	(请填写总价，大写：)
	
	
	
	
	


1、备注栏可说明在报价基础上其他可给予的优惠等内容。
2、如果表格叙述不下，可另附页说明，加盖骑缝章，但要便于组织人查阅。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
日期：              
